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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开展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推进情况

调研评估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各有关高校，省属中小学，厅属中职学校：


现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推进情况调研评估的通知》（教材厅函〔2021〕7号）转发给你们，请各地各校高度重视，认真组织专门力量全面收集相关信息，客观真实高质量按时完成调研评估工作。

1.各设区市分别选取小学11所（其中城市2所、县镇3所、乡村6所）、初中9所（其中城市2所、县镇4所、乡村3所）、普通高中5所（其中城市2所、县镇3所）、中等职业学校3所参与数据填报；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分别选取小学1所、初中1所、普通高中1所参与数据填报。

2.所有高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不含教育部直属高校）、厅属中职学校、省属中小学校直接登录系统参与数据填报。

联系人及电话：陈亚峰，0591-87800329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162号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年10月28日

（主动公开）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推进情况调研评估的通知

（教材厅函〔2021〕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推动各地、各学校加强劳动教育，根据教育部党组狠抓落实重点事项总体部署，我部决定组织开展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推进情况调研评估。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估目的
了解自《意见》发布以来，各地、各学校劳动教育工作推进情况，发现典型经验，理清困难问题，加强督促指导，促进各地、各学校切实强化职责担当，完善制度机制，创新方式方法，推动劳动教育取得新进展。

二、评估主要内容
结合《意见》和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以下简称《指导纲要》），重点对各地、各学校劳动教育推进举措，取得的进展和成效，存在的困难、问题等进行调研评估。主要包括各省（区、市）、各学校部署规划劳动教育工作、健全劳动教育制度机制、合理配置机构人员、落实课程及劳动周实施要求、加强实践场所建设、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和支持保障等。
三、评估对象
1.全国所有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2.全国所有高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

3.部分中小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
四、评估方式及时间安排
（一）线上评估（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
我部组织研发了系列评估指标及信息填报系统，对各地、各学校填报、提交的信息材料进行评估分析。

1.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填报“各省（区、市）劳动教育推进情况调研评估系统”；按照取样要求（见附件）在本省（区、市）抽取一定数量的中小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并组织学校填报“大中小学校劳动教育工作推进情况调研评估系统”；组织本省全部高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不含教育部直属高校）填报“大中小学校劳动教育工作推进情况调研评估系统”。
2.教育部直属高校填报“大中小学校劳动教育工作推进情况调研评估系统”。

（二）实地评估（11月下旬至12月底）

我部将结合各地、各学校线上信息填报情况，选择部分省份及教育部直属高校进行实地抽查评估。
五、具体工作要求
1.请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直属高校高度重视，组织专门力量全面收集相关信息，客观真实开展调研评估工作。

2.省级评估填报系统网址为http://www.xteaching.com/textbook，学校评估填报系统网址为http://www.xteaching.com/le，请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登录。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大中小学校分别安排1名联系人登录系统填报。省级填报系统账号信息待联系人确定后发放；各学校联系人通过手机号实名注册后进入系统填报。每单位仅一个账号。系统开放时间为202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逾期系统关闭。填报期间可随时登录系统填写或更新数据，最终填报完成后注意点击提交，一经提交将无法进行修改。
3.请各省（区、市）确定1名联系人，于10月22日前将相关信息发送至kcc@moe.edu.cn（注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单位名称+姓名+电话+邮箱）。我部将适时开展填报工作线上培训，培训时间另行通知。
联系人及电话：吴艳玲，010-66097247，kcc@moe.edu.cn；技术支持：黄雨祺，15701639346，xteachingbnu@126.com。

附件：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推进情况调研评估学校取样与填报要求
                                  教育部办公厅

2021年10月18日

附件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推进情况调研评估
学校取样与填报要求
本次评估针对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涉及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的代表性学校、全部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

一、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取样数量及要求
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别选取小学100所、初中80所、普通高中40所、中等职业学校30所参与数据填报。学校取样数量要求见表1。

学校取样过程中，需注意以下事项：

1.若本省（区、市）某学段的学校总数未达到取样数量要求，则该学段全部学校均参与调研。例如，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发布的学校数量统计结果（截至2020年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有小学41所，学校数量低于取样数量要求，则全部小学均参与调研。

2.在对各学段学校进行取样时，均需覆盖本省（区、市）所有地级行政区，且各地级行政区均需涵盖不同城乡类型（城市、县镇、乡村）的学校。若本省（区、市）地级行政区数量多于20个，可在其中20个地级行政区中进行取样。
表1 各省(区、市)学校取样数量要求

	学段
	学校取样数量
	总计

	
	城市
	县镇
	乡村
	

	小学
	20
	30
	50
	100

	初中
	20
	40
	20
	80

	普通高中
	20
	20
	-
	40

	中等职业学校
	30
	30


注：学校取样比例参照教育部2020年全国教育统计数据。

二、高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取样数量
本次评估中，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全部高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不含教育部直属高校）参与数据填报。各省（区、市）高校数量见表2。具体学校名单可从“各省（区、市）劳动教育推进情况调研评估系统”登录页面下载（网址：http://www.xteaching.com/textbook）。

表2 各省（区、市）高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数量

	地区
	高校数量
	
	地区
	高校数量

	北京市
	53
	
	湖北省
	121

	天津市
	53
	
	湖南省
	125

	河北省
	121
	
	广东省
	150

	山西省
	85
	
	广西壮族自治区
	82

	内蒙古自治区
	54
	
	海南省
	21

	辽宁省
	109
	
	重庆市
	66

	吉林省
	62
	
	四川省
	126

	黑龙江省
	77
	
	贵州省
	75

	上海市
	53
	
	云南省
	81

	江苏省
	157
	
	西藏自治区
	7

	浙江省
	108
	
	陕西省
	90

	安徽省
	118
	
	甘肃省
	48

	福建省
	87
	
	青海省
	12

	江西省
	105
	
	宁夏回族自治区
	19

	山东省
	14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7

	河南省
	15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8


三、填报要求
具体要求请见学校评估系统登录页面“填报系统使用说明”（网址：http://www.xteaching.com/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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